
京工办发〔2016〕55号

关于印发《2016年在职职工职业发展助推计划
助推职业（工种）新增和调整方案》的通知

各区总工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各产业工会，各局工

会，各集团、公司工会，各高等院校工会，各直属基层工会：

为深入贯彻中央及北京市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北京市总工会

十三大会议精神，切实满足在职职工职业能力提升需求，结合

2016年工作实际，北京市总工会制定了《2016年在职职工职业

发展助推计划助推职业（工种）新增和调整方案》，现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北京市总工会办公室

                              2016年8月30日

北京市总工会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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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职职工职业发展助推计划         

助推职业（工种）新增和调整方案                            

为深入贯彻《关于进一步促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方

案》（京工发〔2015〕2号）文件精神，认真落实《关于开展

在职职工职业发展助推计划的实施意见》（京工发〔2013〕34

号）的具体要求，2016年在职职工职业发展助推计划助推职业

（工种）在保留《2015年在职职工职业发展助推计划实施方

案》助推职业(工种)范围的基础上进行了增加和调整，现将新

增和调整方案发布如下：

一、2016年增加和调整助推职业（工种）

（一）2016年新增助推职业（工种）

1.北京市邮政通信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北京市邮政行业职

业技能鉴定中心、北京电力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鉴定核发的国

家一级（高级技师）、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共38个职

业（工种） (具体名单见附件1)。

2.获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中级、高级社会工

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北京市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

3.获得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颁发的国家三级（高级技

能）职业资格证书，共8个职业（工种）(具体名单见附件1)。

4.参加北京市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市总工会承办的13个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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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种）竞赛和2016年北京市“职工技协杯”职业技能竞

赛，获得不取证职业(工种)决赛前十名或进入复赛前五名（仅

限最高竞赛等级只到复赛）的选手。

不取证职业（工种）是指不在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鉴定范围内的职业（工种）。

不取证职业（工种）决赛要求初赛参赛选手规模在334人以

上；不取证职业（工种）复赛要求初赛参赛选手规模在100人以

上334人以下。

（二）2016年调整助推职业（工种）

获得北京通信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鉴定核发的国家一级

（高级技师）、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因国家职业（工

种）规范调整，助推职业（工种）由2015年的9个调整为7个 

(具体名单见附件1)。

二、助推条件

2015年助推职业（工种）和2016年新增助推职业（工种）

获得职业发展助推计划的资助,需符合以下两项条件：

（一）需是持有京卡·互助服务卡的工会会员且所在单位工

会关系隶属于市总工会；

（二）需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取得相应竞赛名次，证书

颁发日期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含）。

三、助推标准

获得国家职业资格一级（高级技师）证书，每人资助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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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获得国家职业资格二级（技师）证书，每人资助1000元；

获得国家职业资格三级（高级技能）证书，每人资助800元。

参加北京市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市总工会承办的13个职业

（工种）竞赛和2016年北京市“职工技协杯”职业技能竞赛，

获得不取证职业(工种)决赛第1名，参照国家职业资格一级（高

级技师）标准资助；决赛第2—10名及复赛前5名参照国家职业

资格二级（技师）标准资助。

获得中级、高级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专职工会社会工

作者，分别参照国家职业资格二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高级技师）标准资助。

四、相关事项

（一）职工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后可参照《2015年在

职职工职业发展助推计划实施方案》中的助推流程进行申报。

（二）参加北京市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市总工会承办的13

个职业（工种）竞赛和2016年北京市“职工技协杯”职业技能

竞赛，不取证职业(工种)决赛前十名或进入复赛前五名（仅限

最高竞赛等级只到复赛）选手的助推工作由北京市职工技术协会

组织实施。

（三）取得中级、高级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北京市专

职工会社会工作者，需填写《北京市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职业发

展助推计划申请表》（见附件2），并加盖所在街道乡镇工会服

务站单位公章和区总工会公章后，报送至北京市职工技术协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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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四）职工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或取得竞赛成绩后须于

2017年12月31日（含12月31日）前登记申报，过期不享受助推

资金支持。（证书颁发日期，指首次取得证书上的发证日期）。

附件：1.2016年在职职工职业发展助推计划助推职业

       （工种）新增和调整范围目录

      2.北京市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职业发展助推计划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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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6年在职职工职业发展助推计划助推职业（工种）

新增和调整范围目录

序号

1

2

3

4

类别 助推职业（工种） 助推范围

2016年北京市“职工技
协杯”职业技能竞赛

决赛前十名或复赛前
五名且最高竞赛等级

只到复赛
不取证职业（工种）

不取证职业（工种）

保育员

化妆工

二手车鉴定评估师

中药调剂员

展览讲解员

育婴师

汽车维修漆工

心理咨询师

电信业务营业员

话务员

电信机务员

线务员

通信网络管理员

电信业务员

通信电力机务员

决赛前十名或复赛前
五名且最高竞赛等级

只到复赛

北京市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
市总工会承办的13个职业

（工种）竞赛

2016年北京市职业技能
鉴定管理中心鉴定核发

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2016年北京通信行业
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鉴定核

发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高级

技师、高级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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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邮政营业员

邮件分拣员

邮件转运员

邮政储汇业务员

报刊业务员

集邮业务员

邮政业务档案员

邮政机务员

邮政业务(营销)员

机要业务员

速递业务员

通信信息业务员

快递业务员

油务员

高压线路带电检修工

送电线路工

配电线路工

电力电缆工

内线安装工

变压器检修工

直流设备检修工

技师、高级技师

技师、高级技师

2016年北京市邮政通信职
业技能鉴定中心鉴定核发

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2016年北京市邮政行业职
业技能鉴定中心鉴定核发

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2016年北京电力行业
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鉴定核

发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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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变电带电检修工

电气试验工

电测仪表工

继电保护工

电力负荷控制员

装表接电工

电能表修校工

电缆安装工

送电线路架设工

变电一次安装工

变电二次安装工

电网调度自动化运行值
班员

电力调度员

电网调度自动化维护员

运行方式员

电网调度自动化厂站端
调试检修员

农网配电营业工

社会工作者
社会工作师、

高级社会工作师

2016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北京市民政
局批准的社会工作者职业
水平证书（对象仅限北京
市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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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完整填写以上信息并盖单位公章后，报送至北京市职工技术协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虎坊路13号北京职工服务中心院内。

附件2

北京市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职业发展助推计划

申请表

申请人信息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信息

单位意见（并盖章）

姓       名

身份证号

工会会员互助
服务卡卡号

水平级别

编   号

批准日期

签发单位

签发日期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职    务

管 理 号

区总工会

意见

（并盖章）

所在单位

意见

（并盖章）



北京市总工会办公室                        2016年8月30日印发


